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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“ ”
进室内 问人员 查隐患

登信息 宣安全 勤回访

进室内 进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工棚、宿舍、地下室等场所；

问人员
1.问有无孤寡老人、失能（半失能）、留守儿童、五保户等老幼病弱等群体；

2.问取暖方式及采取的安全措施（如燃烧炭火房间是否通风、电暖器具是否与棉被等可燃物分隔开等）。

查隐患

1.查是否用火用电（用火时是否与周围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，是否有人看守等）；

2.查电气线路铺设（是否私拉乱接电线，是否线路老化，是否超负荷使用电器等）；

3.查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（是否畅通，有无堆积杂物、是否安装窗户防盗网、广告牌、铁栅栏、是否有逃生通道等）；4.
查消防安全（灭火器、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灯等消防设施完好情况、房屋结构是否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等）；5.查
电动车（电动车是否在室内、楼梯间违规停放或充电等）；

6.查燃气（是否使用国家标准灶具、专用软管、液化气钢瓶是否合格、是否私接私改燃气管道设施、私自拆装燃气 表
、是否未设置或封闭堵塞通风排烟设施通道、室内同时使

用燃气和炭火形成双火源、地下室、半地下室是否储存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） 7.
其他需要排查检查的隐患

登信息

1.登记排查场所基本情况；
2.登记安全隐患排查情况；
3.登记交办整改情况。

宣安全

1.引导居民做到“三清三关”：清走道、清阳台、清厨房，关火源、关电源、关气源；时刻保持通道畅通，做到人 离
电断，人走火灭；
2.宣传火灾逃生方法，提升自防自救能力。

勤回访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回访，对发现的隐患帮助整改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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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”

入户检查人员： 填表日期: 年 月 日

检查地点（对象）名称 建筑层数

地 址 居住人员总数 人，其中：弱势群体 人

场所建筑面积
场所性质(居民住宅、多合一场所、工
地、宿舍等)

建筑结构
□木结构

□砖混结构

□砖木结构
□钢结构

使用层数(地上、地下、半地下)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是否有独居、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、病残人员、“五保户”等弱势群体人员 □是 □否

是否安装防盗窗、广告牌 □是 □否

电气线路是否采取穿管、线槽、漏电保护开关等防火保护措施 □是 □否

电气线路是否老化、年久失修 □是 □否

燃气管道是否漏气、软管是否破裂损坏 □是 □否

燃气钢瓶是否超过安全使用年限 □是 □否

是否存放大量可燃物品或堆放大量杂物 □是 □否

住宅内楼道、楼梯、走道等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□是 □否

是否养成良好用火用电习惯,做到人离电断、人走火灭 □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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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车是否在室内、楼道、楼梯等处停放或充电 □是 □否

是否做到“三清三关”(清走道、清阳台、清厨房，关火源、关电源、关气源) □是 □否

用火期间是否全程有人看守,是否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 □是 □否

是否使用炭火取暖且屋内完全封闭 □是 □否

是否掌握基本消防安全常识、是否会报火警 □是 □否

是否属于含有生产、经营、仓储场所的多合一场所 □是 □否

使用瓶装液化气为燃料的热水器是否保证废气直排室外 □是 □否

其它隐患情况：

现场交办整改事项：

被检查对象负责人签字（如为居民住户，则户主或家庭成员签字）：

注：1.此表由敲门入户人员填写，交组织入户行动的村（社区）或部门单位存档汇总；

2.对现场发现的隐患已整改落实的可不勾选；

3.入户对象为村（社区）住户、各类生产经营场所等，根据入户检查对象实际填写，并由检查对象相关人员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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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“ ”
报送单位： 联系人： 报送时间：

行动名称

宣传情况 隐患排查整改情况

次数 人数 隐患总数（条） 整改（条）
其中：重大隐
患（条）

整改（条）

防煤气中毒事故

防燃气爆炸事故

防小火亡人事故

防有限空间中毒事故

防建筑施工事故

防冰雪道路交通事故

防森林火灾

本表由组织开展敲门行动的社区（站）或中心站所统计本级开展情况，并逐级上报汇总。报送时间：每月 21日前

报送当月开展情况，数据不累计。


